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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303民初1963号
蒋永虹、陈显冬、朱建平：本院审理的原告温州市联

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蒋永虹、陈显冬、朱建平追偿
权纠纷一案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1)浙0303民初19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并定
于2021年8月9日10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4533号

彭锋：本院受理原告陈真诉被告彭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借款本金
30000元及利息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审判长夏克明与随机抽选产生的两名人
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8月12日14时4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
时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278号

任钢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阿陆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
杭州路达公路工程总公司、任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11民初
2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
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236号

嘉兴富望金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
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诉被告嘉兴富望金控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391号

嘉兴万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
广播电视集团(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诉嘉兴万泓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448号

嘉兴市网易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广
播电视集团(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诉被告嘉兴市网易服
饰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
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16号

湖州瑞丽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1）浙0502
民初16号原告曹晖与被告赵卓、湖州瑞丽酒店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
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本案于2021年
8月12日10时00分在社区矫正中心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485号

湖州雅盛兴油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豪
牛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雅盛兴油品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欠款本金1,
291,577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损失暂计204元
[以本金1,291,577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5倍计，应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欠款本金之日
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诉讼
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8月
13日9时00分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1536号

詹爱凤：本院受理原告郎期良与被告詹爱凤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詹爱凤
支付原告劳务报酬合计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7月29日9
点30分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95号

季峰:本院受理原告董才美与被告季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
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1年7
月27日上午10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4475号

颜光军:本院受理原告李跃红与被告颜光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523民
初44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李跃红撤回对颜光军的起
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跃红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698号

东阳市贝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陈梅:本院受理原告
刘照领与被告东阳市贝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陈梅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2069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缴
费通知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东阳市贝峰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刘照领支付货款100000

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12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陈梅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东阳市贝峰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陈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1014号

尹加英：本院受理原告刘良宏与被告尹加英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782民初2101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缴费通知
书。本院判决:被告尹加英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
刘良宏支付货款2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1
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尹加英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706号

贾良军：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宏杰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
贾良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970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缴费
通知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贾良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向原告义乌宏杰电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1999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2020年12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义乌宏杰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贾良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185号

胡建平、沈金永：本院受理原告武义瀚泰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管理人诉被告胡建平、沈金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判令:1、两被告赔偿全体债权人13991923.50
元，并归入破产财产；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日
期为2021年7月16日上午9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五法庭。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083号

吴阳平：本院受理原告冯镇与被告吴阳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20)浙0784民初6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吴阳平归还原告冯镇借款4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9月1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吴
阳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600元,由被告吴阳平负担。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6768号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郑仙红与被告
东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84民初676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286号

董素珍：本院受理原告蒋伟人与被告董素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8月17日下午
14时3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021号

王靖：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建和陶瓷商行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1021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货款10000元及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0时
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453号

徐燕飞：本院受理原告郎振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802民初2453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
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诉请你归还借款人民币
50000元整，并支付自2019年8月22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
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1民初3139号

杭州杭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振
虎与被告方向明、王宝妹、杭州杭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781民初31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方向明、王宝妹、杭州杭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徐
振虎借款本金人民币1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50万元为
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5年7月21日计算至2017年7月
20日，按月利率1.5%自2017年7月21日计算至2020年8
月19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
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被告方向明、王
宝妹、杭州杭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共同支付原告徐振虎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000元；被告
浙江凯迪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驳回原告徐振虎其他的诉讼请求；未按上述期限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人民币36650元，由被告方向明、王宝妹、浙江凯
迪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杭州杭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1257号

高群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黄岩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1003民初12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透支本金66998.09元并
支付截至2020年9月16日的利息、分期手续费、滞纳金
18971.86元及之后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约定计算的
利息（上述利息、分期手续费、滞纳金总额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94元，减半收取1097元，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194元。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257号

王林：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美特好移门玻璃加
工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25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要求你向其支付移门款人民币10698.5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
案的诉讼费用由你承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7月30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公司对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等4户债
权，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收购的义
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等1户债权，浙江浙易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收购的义乌市童迪制衣有限公司等1户债
权，共计6户债权资产委托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进行联合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4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整包、分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5】月【1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债权详细
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季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1707、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 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企业名称

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

永康市奔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

义乌市童迪制衣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诸暨

永康

诸暨

诸暨

义乌

义乌

债权本金

2500.00

1161.00

3426.92

1668.33

1296.24

447.92

10500.41

利息

543.07

379.82

1708.13

604.70

632.94

444.31

4312.97

垫付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担保情况

浙江四通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浙江艾默樱零部件有限公司、陈雪峰、周轩如

永康市天顺铜业有限公司、人胡根福、应勇志、天河集团有限公司、天行集团有限公司、应飞越、应杰

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三峰置业有限公司、陈伟峰、陈晓铭

新疆东大管业有限公司、傅叶明、陈晓美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陈樟田、许桂芳、陈锴

东阳市吴刚针织有限公司、吴刚、吴筱筱、浙江胖丁韩星服饰有限公司、陈东明、陈丽英

抵押情况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市环球宇斯浦电器有限公司等三户债权委托管理与合作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宁波市环球宇斯浦电器有限公司等三企业债权

进行委托管理与合作处置，截至2021年4月20日，该三户债权总额为4570.36万元，其中本金为4526.62万元（利息计算截至
2014年1月1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每户债权的具体情况请
意向管理人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单位：人民币元

合作方类型：
合作方包括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资产服务

商、投资咨询等社会中介机构，但不得为自然人、外资企业及机构。合作方应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

1.依法成立、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效存续的社会法人或机构；
2.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及优势，对金融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具有丰富的经

验或具有其他优势；
3.最近三年不存在违法犯罪记录以及被主政主管部门处罚的历史记录。

4.服务团队中具有律师、评估师、审计、会计等其中一项或多项专业资质的
人员须不低于30%。

合作模式 ：委托管理与合作处置。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如意向合作方有合作意向，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附

件要求向我司出具书面意向参与函，并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业务部门经办人）：肖经理 联系电话： 0571-88935603

联系邮箱：xxl.hz@gwamcc.com
联系人（分公司法律岗）：何经理 联系电话： 0571-88935605
联系邮箱：jfhe1@gwamcc.com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5月10日

序号

1

2

3

资产名称

宁波市环球宇斯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乾大进出口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浙江省宁波市

债权本金余额

19605818.67

9746735.56

15913693.49

45266247.72

债权利息

437356.34

0.00

0.00

437356.34

担保情况

保证：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环球宇斯浦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环球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施继寿、孙银雪

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施继寿、孙银雪

宁波市金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楼惠福、沈鲁华、沈威、沈银水、杨宝桦、范菊妹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
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儿童福利院
2021年5月10日

某男孩，2020年11月
19日出生,2020年12月6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钟
山乡子胥村富村六组某居
民家门口。身包一条白色
小棉被与一条灰色小毛
毯，身旁放着2包纸尿片、

一罐奶粉、一个奶瓶、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我们对自己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的行为十分后悔，对此我们向社会公
众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绝不再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我们呼吁食
品生产者、经营者能保障食品安全，让消费
者食得健康，食得放心。

道歉人：毛建海、毛月友、张小琴
2021年5月10日

公开道歉信


